
汕卫函（2020) 411号

转发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市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 区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，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

办各成员单位， 市疾控中心：

现将《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印发

＜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＞

的通知》（粤卫疾控函（2020) 6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 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， 在确保疫情

防控至lj位的前提下， 分类科学推动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。 各

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疾控机构加强技术指导， 确保防

控措施有效落实。

抄报：晓强、 运峰、 少荣、 少文、 余红同志
抄送： 市委办、 市政府办，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

      汕尾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

疫情防控组

2020年3月17日



粤卫疾控函〔2020〕62号

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

印发〈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市新冠

肺炎
、

度情防控王作指引〉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，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

防控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加强我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市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

我们组织制定了《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指引》， 现印发给你们， 请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

号，

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

2020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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